
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陈立新。

今年要建

21995套保障房
27个项目已落实，交通方便配套全

本报记者 宋珊珊

解读背景：

今年青岛十件市办实事中，提出增加开工建
设经适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数量，进一步缓
解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改善居住条件，逐步解决
部分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困
难。目前，这批保障房建设进度如何？有哪些措施
保障市民住有所居？12日，本报记者专访青岛市国
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陈立新，让市民早了
解今年保障房建设情况。

解读语录：

截至目前，七区和高新区共提报符合条件的
计划开工建设项目27个、房源21995套，其中公租房
(含廉租房)9484套、经适房4224套、限价房8287套。青
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陈立新在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称，年底前保障房的建设要达到

“三个三分之一”，即主体结构基本完成的要占目
标任务的三分之一、进入楼层施工的要占目标任
务的三分之一、开始基础施工的要占三分之一。

——— 陈立新

6月底前将开工27个项目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
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在青岛市政府公布的2012年
十件市办实事中，对保障房
建设提出了要求。要增加保
障性住房供应，进一步缓解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改善
居住条件，逐步解决部分新
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等
群体的住房困难。

其中，要求在七区和高新
区开工建设公租房(含廉租房)

8000套，在七区开工建设经适
房5000套。计划已经列出，保障
房建设落实情况如何了呢？

陈立新介绍，市政府已经
连续六年将保障性住房建设
工作列入为民办好的实事当
中，2012年也是青岛市实施第
二个住房保障发展规划承上
启下的一年。

2012年，山东省下达青岛
市 保 障 性 住 房 建 设 指 标 是
23085套。今年年初，市政府召

开住房保障工作专题会议，将
2 . 3万套的建设指标分解下达
至各区，并与各区签订了目标
责任书。

陈立新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七区和高新区共提报符
合条件的计划开工建设项目
27个、房源21995套，其中公租
房(含廉租房)9484套、经适房
4224套、限价房8287套。按照
要求，这些项目都要在6月底
前开工建设。

年内租售不少于9000套

市民不仅关心保障房开
建的多少，更关心配租配售进
度和计划。今年开建的项目不
少，有多少房源能够年内配租
配售呢？

陈立新告诉记者，年底前
保障房的建设要达到“三个三
分之一”，即主体结构基本完
成的要占目标任务的三分之
一、进入楼层施工的要占目标
任务的三分之一、开始基础施
工的要占三分之一。加快推进
建设进度，确保年内竣工保障

房和“两改”安置房不少于9000

套，配租配售保障房不少于
9000套。

“在坚持保障房配建制度
的基础上，今年增加保障房集
中建设规模。”陈立新告诉记
者，为了推进保障房建设，多
渠道增加保障房房源供应，今
年还将结合房地产市场情况，
通过收购部分普通商品住房
和改建现有房屋等方式，增加
保障房供应，年内争取购买
3000套中小套型房源作为公租

房配租。
筹措充裕的保障房建设

资金是保障房建设推进的关
键。陈立新告诉记者，今年将
进一步扩大公租房覆盖范围，
满足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
人员的阶段性住房需求。对
此，将创新投融资新机制，积
极发挥市、区两级投融资平台
作用，研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
保障房建设的政策措施，鼓励
和引导企业投资参与公租房
建设，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

交通要方便 拎包就能住

保障房是为了解决中低
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题，对于这
些家庭来说，不仅要有房可
住，居住成本、出行成本也是
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陈立新告诉记者，在规划
布局上，根据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的分布状况，将保障房重
点布局在公交走廊、城市主干
道、地铁出入口等区域，方便
居民出行。

在工程建设上，严格执行
规划许可、招标投标、施工图

审查、施工许可、质量安全监
督、工程监理、竣工验收备案
等建设程序，落实各项管理规
定，切实从源头上保证工程质
量安全。

在户型设计上，严格控制
户型标准，努力做到“面积不
大、功能齐全”。在配套设施
上，严格落实《廉租住房和公
共租赁住房装修配套标准》，
确保水、电、气、暖、电话、有线
电视等配套设施与商品住房
同步到位，让低收入家庭与其

他群体共享城市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成果。

在建设管理上，强化对工
程质量和进度控制，配建项目
的保障房要与商品住房同步
开工、同步建设，同质量要求，
同标准配套，切实保证保障房
的居住品质。特别是集中建设
的保障房项目，更要加强道
路、给水、供热等基础设施配
套建设，同时为低收入家庭提
供教育、医疗、社区文化等配
套服务。

开工不足将点名通报

今年要开建的保障房项
目已经落实，如何保障工期也
是市民关注的热点。

陈立新告诉记者，将加大
督导力度，建立日常督导和定
期通报制度，严格落实例会制

度、协调督导制度、工作简报
制度、现场会制度等工作制
度；对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
建设进度滞后、没有完成工作
任务的区、市，将进行通报。

为保障房项目开通绿色

通道，对项目的土地计划办
理、规划审批、环评、项目招拍
挂、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环
节加大支持力度，特事特办，
优先审批，优先办理，加快推
进保障房项目建设。

公积金可支付

房屋“养老金”
半年内五市也要收取

本报3月13日讯 (记者
宋珊珊 ) 13日，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
王咸宁做客在线访谈，与市
民交流房屋专项维修资金
的实施问题。据介绍，五市
按照要求要在半年内建立
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
度。市民如需用公积金交纳
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可向有
关部门申请。

自3月1日起，青岛市内
七区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时
都要交纳房屋专项维修资
金，王咸宁在网谈中透露，
根据《青岛市房屋专项维修
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规
定，各县级市应当自2012年
3月1号《办法(试行)》实施之
日起六个月内，参照建立本
地区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制度。

此外，针对市民咨询

的房屋维修资金是否可以
使用公积金交存这一问
题，王咸宁介绍，根据《青
岛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办法 (试行 )》第十八条
规定“已交存住房公积金
的业主，经本人或者其配
偶申请，并经住房公积金
管理机构核准，可将业主
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按
照一定比例提取房屋专项
维修资金，具体提取比例
由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研究确定。”

根据规定，购房人持
《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款通
知书》到专户管理银行网点
交款，专户管理银行出具统
一票据后，购房人或其配偶
如需提取公积金的，可持统
一票据到住房公积金管理
机构申请提取。

“今年实事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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